行政审批及服务事项信息
事项办理常见问题及解答
填表人：                                  填表时间：
	常见问题
	回答

	当事人结婚证上的身份证号码有误，是否可以更改结婚证，能否委托他人更改问题。
	当事人申请变更结婚证上的身份证号码，应按照补领结婚证的程序，婚姻登记机关重新发给当事人结婚证，同时应当收回当事人原结婚证。如果当事人身份证与户口簿上的身份证号码不一致不是因为十五位升十八位原因，当事人应当先将身份证与户口薄的身份证号码更改一致再办理。 
　　民政部《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第五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因故不能到原办理婚姻登记的机关申请补领婚姻登记证的，可以委托他人办理。委托办理应当提交经公证机关公证的当事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和委托书。委托书应当写明当事人办理婚姻登记的时间及承办机关、目前的婚姻状况、委托事由、受委托人的姓名和身份证件号码。受委托人应当同时提交本人的身份证件。” 


	关于当事人结婚证上的名字与其身份证上的不一致如何更改问题。
	当事人如果因为姓名变更，向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结婚证上的姓名，应提供公安部门出具的当事人变更姓名的证明材料。当事人的户口簿上以曾用名的方式反映姓名变更的，婚姻登记机关可以采信。婚姻登记机关应按照补发结婚证的程序，重新发给当事人结婚证，同时应当收回当事人原结婚证。

	当事人身份证上的地址与户口薄上的地址不一致，婚姻登记机关能否办理婚姻登记问题。
	：《民政部关于执行<婚姻登记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民函〔2004〕76号）规定，当事人所持户口簿与身份证上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内容不一致的，婚姻登记机关应当告知当事人先到户籍所在地的公安部门履行相关项目变更和必要的证簿换领手续后再办理婚姻登记。户口本与身份证上其它信息不一致的，婚姻登记机关可以为当事人办理婚姻登记。

	[bookmark: _GoBack]关于现役军人结婚证上无身份证号，现无法办房贷问题。
	现役军人办理结婚登记时没有身份证，现已申领到身份证的，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婚姻登记机关可以按照补发结婚证的程序，重新发给当事人结婚证，同时应当收回当事人原结婚证。

	　如何办理离婚登记申请？
	根据婚姻登记条例第10条、第11条规定，凡是内地居民自愿离婚的，男女双方应当共同到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中国公民同外国人在中国内地自愿离婚的，内地居民同港、澳、台居民或者与华侨在中国内地自愿离婚的，男女双方应当共同到内地居民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
 


	
　　办理离婚登记申请需要提交哪些材料？

	办理离婚登记的内地居民应当出具下列证件和证明材料：本人的户口簿、身份证；本人的结婚证；双方当事人共同签署的离婚协议书。办理离婚登记的港、澳、台居民或者华侨、外国人，除了应当出具本人的结婚证和双方当事人共同签署的离婚协议书以外，还应当出具本人的有效通行证、身份证，或者是本人的有效护照或者其他有效国际旅行证件。
 




